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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 月

30 日,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第八届监事会第五

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

责任保险的议案》，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作为本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

人，均回避表决，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该议案提交董

事会前已提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，

全体委员均回避表决。 

为持续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，提升法人治理水平，降低运营风

险，促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在各自职责范

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、履行职责，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拟为公

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购买责任保险（以下

简称“董监高责任险”）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责任保险方案 

（一）投保人 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。 



（二）被保险人 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（具体以最

终签署的保险合同为准）。 

（三）责任限额及保险费用 

建议本次公司董监高责任险选择保险责任限额不超过 5,000 万

元（人民币元，下同），保险费用预计不超过 50 万元/年（具体以最

终签署的保险合同为准）。 

（四）保险期限 

保险期限为 12 个月。在保险合同到期前，公司可根据合作方服

务情况决定是否续签合同，原则上续签合同金额不高于首次合同金额，

最多续签 2 次。 

为提高决策效率，拟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方案权限内授权公司管

理层具体办理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相关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

司、被保险人范围，确定保险责任限额、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，签

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、理赔等相关的其他事项等），以及在

董监高责任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签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

宜。授权期限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、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。 

二、审议程序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

《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》，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均回避表决，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提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



一次会议审议，全体委员均回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.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； 

3.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

 


